
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

106 年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報設計暨創意微電影比賽 

活動簡章 

壹、 活動緣起： 

惡性腫瘤自 71 年起，已連續 32 年高居國人死因排名首位，其中肺癌

高居癌症死亡原因的首位。根據統計，每年因吸菸致病死亡的人數約有一

萬人，吸菸是 COPD 最主要的危險致病因子，占所有危險因子的 80-90%，

罹患肺癌的個案中，高達 80%的患者為現行吸菸者或曾經吸菸者。依文獻

資料顯示，酒精性飲料對人類具致癌性，包括口腔、咽、喉、食道、肝癌，

均與飲酒有因果關係，更不必談酒品造成之精神系統傷害與暴力行為、事

故傷害等問題；研究亦指出，同時有吸菸飲酒嚼檳榔習慣者，其罹患口腔

癌的風險為沒有前述習慣者的 123 倍。 

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5 年「成人吸菸行為調查」統計推估，

宜蘭縣 105 年吸菸人口數約有 49,950 人 (18 歲以上總人口數約

384,233 人，成人吸菸率為 13%)；另依據國民健康署成人男性嚼檳率與

認知率的資料指出，104 年本縣成人男性嚼檳率 10.23%，成人認知率

50.74%。 

    爰此，宣導吸菸飲酒嚼檳榔是導致健康不帄等與相關疾病發生和死亡

的重要因素，為防制菸酒檳榔的危害，特辦理本項海報設計暨微電影設計

比賽，冀透過活動辦理使學生關注菸酒檳榔之問題，一起重視菸酒檳榔之

威脅，締造健康城市。 

貳、 實施目的： 

一、 提升學生對於菸害防制、檳榔及節制飲酒有正確的認識，落實「無菸拒

酒反檳榔」的觀念。 

二、 讓吸菸、酗酒、嚼檳榔之影響透過畫面之傳達，更有效宣導菸酒檳榔傷

害之意義。 

參、 指導單位：宜蘭縣政府。 

肆、 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。 

伍、 協辦單位：宜蘭縣各國中小、高中(職)及大專院校。  

陸、 參加對象：  

(一) 以就讀於本縣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(職)、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為限。 



(二) 海報設計比賽以個人參加為限；創意微電影比賽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參加

皆可，不可跨組、跨校與重複組隊。 

柒、 競賽期程： 

一、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06 年 9 月 1 日(星期五)截止收件(下午 17 時前以郵

戳為憑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二、 評選日期：106 年 9 月 8 日(暫訂) 

三、 得獎公布：評選後得獎名單公布於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網站，並另電話通

知得獎者。 

四、 公開展覽及頒獎：預訂於 106 年 10 月辦理頒獎典禮，並現場展示得獎作

品。 

捌、 報名方法： 

一、 競賽主題：內容以菸害防制、節制飲酒、拒嚼檳榔等相關議題為創作。 

二、 作品規格 

比賽
項目 

參賽資格 作品規格 繳交文件 

海 

報 

設 

計 

1. 國小組 

2. 國中組 

3. 高中(職)組 

(限個人報名) 

1. 四開海報紙（39*54公分）

製作。 

2. 橫直呈現、紙張畫材材質

不拘，但不得上膠膜，作

品圖畫及文字內容不得

利用電腦列印。 

3. 需以帄面方式呈現，規格

不符者取消參賽資格。 

1. 報名表(附件一) 

2. 著作智慧財產權讓渡

同意書(附件二) 

3. 個人資料授權書 (附

件三) 

4. 作品 

創 

意 

微 

電 

影 

本縣大專院校

學生 

(以個人或團體

報名皆可) 

1. 以帄板電腦、手機、相

機、攝影機等器材所拍

攝，符合徵件規格之作品

均可投稿，拍攝 3-5 分鐘

以內之短片。 

2. 輸出檔案格式為 MP4

檔，解析度需 1920*1080

以上橫式影片。 

1. 報名表 

2. 著作智慧財產權讓渡

同意書(附件二) 

3. 個人資料授權書 (附

件三) 

4. 參賽影片光碟一式 2

份（送交光碟片前，

請務必檢查內容可讀

性，並於光碟面標註

片名）。 



三、 送件時間及地點： 

    報名資料請以掛號郵寄報名（以郵戳為憑）或親自送達『宜蘭縣政

府衛生局保健科』，地址：26047 宜蘭市健康路 2 段 2-2 號，信封請註明

『參加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報設計暨創意微電影比賽』。請參賽者自

行保留原始檔案，提交參賽之資料恕不退件。 

玖、 評選作業： 

一、 由主辦單位邀請廣告設計、視覺傳達、美術等相關專家，組成評審小組，

評審出得獎名單。 

二、 評選標準： 

比賽項目 評選項目 百分比 

海報設計 

主題切合性 30% 

創意設計 30% 

繪製技巧與構圖、色彩 40% 

創意微電影 

主題適切、劇情完整性 35% 

創意設計 35% 

拍攝技巧 20% 

吸引及共鳴力 10% 

 

  



拾、 比賽獎勵： 

一、 海報設計： 

組別 獎項 錄取人數 獎勵 

高中(職)組 

第一名 1 新台幣 6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二名 1 新台幣 5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三名 1 新台幣 4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佳作 3 新台幣 3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國中組 

第一名 1 新台幣 5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二名 1 新台幣 4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三名 1 新台幣 3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佳作 3 新台幣 2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國小組 

第一名 1 新台幣 4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二名 1 新台幣 3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三名 1 新台幣 2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佳作 3 新台幣 1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二、 創意微電影： 

組別 獎項 錄取人數 獎勵 

大專院校 

第一名 1 新台幣 8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二名 1 新台幣 6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第三名 1 新台幣 5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佳作 3 新台幣 4,000 元等值禮券及獎狀乙只。 

 



拾壹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報名時，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，否則參賽將視為無效。並須詳閱比

賽辦法等相關規範，若作品與任一規定不符，則不列入評選。 

二、 為確保入圍作品之水準，參選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，獎項從缺。參賽作品

間若有部分雷同的內容，將由評審團專業判定，請參賽者尊重主辦單位評

審團的評審結果。 

三、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設計，作品嚴禁有翻拍、轉貼、剽竊或抄

襲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形，也不可有惡意上傳不雅圖片及文字或使用任

何未經授權之圖案、標章、文字及商標之情事發生。（如有違反智慧財產

權者，需自行負責） 

四、 同一個作品僅限投稿乙次，倘該作品有重複投稿、授權第三人使用或未遵

守活動相關規定者，恕不受理。 

五、 得獎者同意以得獎者為著作人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主辦單位，得獎者並

同意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主辦單位有權對得獎作品進行修改、攝影、出版、

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且編輯人員基於版面編排

需要，有權斟酌刪減文稿字數，得獎者不得提出異議，且不另支付日後使

用酬勞或權利金。主辦單位保留終止、修改及取消此活動之權利。 

六、 若因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，而使參加者寄送之資料有延誤、錯誤，

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加者亦不得異議。 

七、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$1,000 元，獎項所得將列入

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，承辦單位將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給予得獎者，得

獎人應檢附相關證件影本方可領獎。若不願意配合，則視為自動放棄得獎

權利，不具得獎資格。 

八、 主辦單位擁有得獎者之作品典藏、印製與廠商合作發行等權利。 

九、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回。 

十、 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。 

拾壹、聯絡方式： 

一、 更多詳細活動資訊，請上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網站

http://www.ilshb.gov.tw/活動訊息查詢。 

二、 聯絡人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保健科曹錦蘭技士、鄭乃華助理。 

三、 電話：(03)9322634 轉 2302、2314  

http://www.ilshb.gov.tw/


附件一   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報設計暨創意微電影比賽 報名表 

填寫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作品編號 (參加者免填，由主辦單位編號) 

組別 □國小組  □國中組  □高中(職)組 □大專院校 

參賽類別 □海報設計 □創意微電影 

參賽身分 □個人參賽   □個人參賽    □團體參賽______人 

個

人

報

名

者

填

寫

欄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性別 □男    □女 出生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

通訊地址 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手機號碼  就讀學校及年級 

 

團

體

報

名

者

填

寫

欄 

聯絡人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性別 □男    □女 出生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

通訊地址  

連絡電話  E-mail  

手機號碼  就讀學校及年級  

組員姓名 
     

     

 參賽作品說明 

作品主題  

設計理念及意涵

說明（200 字以內） 

 

 



附件二 

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報設計暨創意微電影比賽【著作智慧財產權讓渡同意書】 

本人/團體                 已詳閱 106 年「菸酒檳榔防制整合計畫」-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

報設計暨創意微電影比賽活動簡章，同意依規定繳交參賽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與本比賽。 

凡於參賽期間，皆願意遵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為尚未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，且無抄襲仿冒情事

者。執行單位若發現參賽作品有違反本比賽規則所列之規定者，參賽者需自行負完全

之責任且執行單位將取消其參賽資格。若為得獎作品，則追回已頒發獎項，並公告之。

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參賽者需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二、 作品智慧財產權一律歸屬主辦單位，當承辦單位基於宣傳等需要，對於所有入選/得獎

作品仍享有攝影、出版、著作、展覽及其它圖版揭載等使用權利，各入選/得獎者不得

提出異議，並應配合提供相關圖片與資料。 

三、所有得獎作品將保存於承辦單位以作為未來展覽及宣傳使用，恕不退件。 

參賽者(團體代表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

  此欄請以親筆簽名並寄回參賽單位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與共同著作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欄請以親筆簽名並寄回參賽單位 

 

中華民國    106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 



附件三 

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報設計暨創意微電影比賽【個人資料授權書】 

    為辦理/參加106年「菸酒檳榔防制整合計畫」-「無菸拒酒反檳榔」海報設計暨創意微電

影比賽之各項行政業務需要，本人同意提供  貴單位使用個人資料(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

生年、電話、手機、地址、email、照片等)。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，其中姓

名、照片、活動影片、得獎事蹟及感言同意可透過手冊、報章、廣告、電視、網路處理或利用。

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，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，不得揭露於

第三者(承製廠商除外)或散佈。 

 

※您同意本活動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聯絡；並同意本活動於您報名

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 

※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 

※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活動蒐集、處理

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
 

□我已詳閱本同意書，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 

 

【立同意人】 

姓名(團體代表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與共同著作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欄請以親筆簽名並寄回參賽單位 

 

中華民國   106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★權益說明:倘未簽立同意書，將影響得獎者姓名、照片、得獎事蹟 

 


